
生产关系
·

经济关系
·

财产关系

— 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一些问题

杨 志 淮

生产关系
、

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三个基本概

念
,

在法学特别是民法学里据有十分重要的位置
,

因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财产关系或经济关系
。

鉴

于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相互关系有不同的看法
,

本

文拟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
。

(一 )

民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财产关系或经济关系
,

因此
,

一般民法书籍在讲民法的调整对象时
,

都要

讲到生产关系
、

经济关系
、

财产关系这三个基本概

念
。

但是长时期以来
,

对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区别和

它们的相互关系
,

无论在法学的理论研究上或在教

学实践中
,

常常存在着概念不清
、

自相矛盾而又似

乎都有经典著作做根据的一些说法
,

使人无所适从
,

难于理解
。

例如
,

有的民法书上写道
, “
生产关系即

是经济关系
” , “

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名称叫做财产

关系
” , “

财产关系只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用语
” 。

按照这三句话的意思
,

经济关系等于生产关系而不

等于财产关系 , 经济关系只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
,

财产关系只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
,

径渭分明
,

毫

不含糊
。

但是
,

在同一书中又写道
: “

在讲到民祛

的调整对象时
,

无论使用经济关系或封产关系
,

其

意义都是一样的
。 ” 按照这一句话的说法

,

经济关

系和封产关系又是一个意思了
。

前后说法
,

自相矛

盾
。

究竟这三个基本概念有无区别? 它们之间是什

么关系? 我认为有必要根据乌克思主义的墓本原理

把它们弄清楚
,

这样
,

将会有助午民法学和其它部

门法学钓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
。

(二 )

生产关系
、

经济关系
、

财产关系这三个基本概

念所讲的关系都属干社会关系
,

因此
,

要弄清这三

个基本概念的区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
,

需要从社会

关系讲起
。

人是不能离群索居而必须在社会中生活的
,

这

就必然要发生各式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
。

人们

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叫做社会

关系
。

所以
,

社会关系是非常广泛的
,

它包括了社

会生活中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
。

在社会关系中

可以分为两类
:

一类是通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

的关系 , 另一类是没有通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

的关系
。

例如亲属关系
,

是一种社会关系
,

但它不

是通过物而发生的
。

对于通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

间的关系
,

我们另外给了它一个名称叫做经济关系
。

所以
,

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
。

在经济关

系中
,

又可以分为两类
:

一类是在生产过程 (指广

义的生产过程
,

包括生产
、

交换
、

分配
、

消费 ) 中

通过物而发生的人
一

与人之间的关系 , 另一类则不是

在生产过程中而是在生产过程之外
,

通过物而发生

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
。

例如遗产继承关系
,

是一种经

济关系
,

但它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
。

对于在生产

过程中通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
,

我们又

另外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生产关系
·

马克思在谈到生

产关系时指出
,

哇产关系一人在他们的社会生

活过程中
,

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加人的各

种关系
” ①

。

所以
,

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过程中 通

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
,

这是经典作家早

就指出了的
。

因此
,

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而是在生产

过程之外
,

即使是通过物而发蜘人与人之间的关

素
,

一

也不能叫傲生产关系、但是可以叫傲绛济关荞
可见

,

龚产关条只是经济矢系中的娜如 这就说

明
,

生产突系与经济关系是有区别的
,

生产关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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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涵比经济关系的内涵大而外延则比经济关系的外

延小
。

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通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

之间的关系
,
不同之处是一个限制在生产过程中

,

一个没有这种限制
。

因此
,

生产关荞必然是经济关

系
,

而经济关系则不~ 定翻是生产关系
。

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
,

认为
“
生产关系即

经济关系
”
是斯大林在

《
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

》

一书中讲的
,

还没有听说有谁对这句话产生过疑向
。

的确
,

斯大林是讲了
“
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

”
的

,

他的原话是
“

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
,

即经济关系
” ①

。

我认为斯大林这句话是从生产关系

必然是经济关系这个意义上讲的
,

而不是说生产关

系与经济关系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
。

所以
,

我们不

能把斯大林这句话理解为生产关系等于经济关系
,

经济关系等于生产关系
,

并以之为根据
,

任意互相

代换
。

经济关系需要通过物才能发生
,

而这些物都是

有主人的
。

马克思指出
, “

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

在的地方
,

就谈不到任何生产
,

因此也就谈不到任

何社会
”

②
。

所以
,

经济关系里的物都有一个 归 属

问题
。

由于经济关系中的物都是有主人的
,

对主人

来讲
,

它就是主人的财产
。

因此
,

从物的归属这个

角度出发
,

即从财产这个角度出发
,

我们又把通过

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做财产关系
。

换句

话说
,

财产关系是把通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

关系里的物作为财产来看的
。

所以
,

经济关系与财

产关系都是通过物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
,

只

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
,

名称因之不同而已
。

由此可

见
,

有的民法书上说
: “

民法的调整对象是财产关

系或经济关系
” ,

以及
“

在讲到民法的调整对象时
,

无

论使用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
,

其意义都是一样的
” ,

这祥的说法是正确的
。

财产关系既有属于经济基础的一面
,

又有属千

上层建筑的一面
,

马克思在
《
论普会东

》
一文里指

出
: “

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

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
,

而是从它们

的现实形志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
。 ” ③ 马 克 思

这一段话非常清趁地说明了财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

和愈志关系两个方面
,

它既可以属于经济基础的范

畴
,

也可以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所

以马克思在不同的情况下
,

从不同的角度使用肘产

关系一词
,

有时他使用的财产关系是指生产关系而

言
,

有时娜是把时产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

现
。

这犹如
“
农奴制

”
这个词一样

,

也有生产关系

和意志关系两个方面
,

列宁也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

这个词
。

有的人竟以列宁曾说过的
“
农奴制

,

当然是

法律制度
”

一

④ 为根据
,

就武断地说农奴制只是法律

铆度奋歼宁位对此进行了驳斥
,

指出他们忘记了农

奴制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
,

一种生产关系, 同时又

指出
,

作为封建法律上表示的
“
农奴制

” ,

当然是

一种法律制度
。

以上分析说明
,

有的民法书上说
“
经济关系在

法律上的名称叫做财产关系
”
和

“
财产关系只是经

济关系在法律上的用语
” ,

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
。

(三 )

有的同志说
: “

财产关系只是经济关系在法律

上的用语
”
是有经典著作傲根据的

。

因为马克思的
《
政治经济学批判

》
序言里有一段话

: “
社会的物

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
,

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

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(这只是生产关系的

法律用语 ) 发生矛盾
。 ” ⑥去掉括号就是

: “
财产

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
” 。

这就是他们的根

据
。

他们又根据斯大林的
“
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

” ,

认为经济关系等于生产关系
。

因此
,

把
“
财产关系

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
”
中的

“
生产关系

”
代换

成
“
经济关系

” ,

就成了
“
财产关系只是经济关系

的法律用语
” 。

这就是
“
财产关系只是经济关系在

法律上的用语
”
的来龙去脉

,

它似乎确有经典著作

的根据
。

但是
, “

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
”

这种说法
,

是与马克思在
《
论普鲁东

》
一文里指出

的财产关系有生产关系和意志关系两个方面的观点

相矛盾的
。

究竟是马克思这一段话的原文有硫忽还

是翻译上有差错呢 ? 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
。

马克思的原著用的是德文
, “

财产关系
”
是从

德文 E i g
e n t u m s v e r h盛t n i s一词翻译过来的

。

而在德

文
,

这个词是个多义词
,

除
“
财产关系

”
这个意义

外
,

还有
“
所有制形式

” 、 “

所有权关系
”
等 意 义

。

究竞马克愚使用的是哪一个意义
,

应该报据具体情

况而定
,

以他本人的寒思为转移
。

他本人的意思是

① 斯大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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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就译什么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马克思在这里使用

这个词时是用括号加了注的
.

马克思为 什 么姿加

注? 很显然
,

就是因为这个词是个多义词
,

有几种

不同的密义
,

为了避免误解才加的住
。

加了注后
,

就将这个多义词的意义限定为某个意义了
。

那么
,

在翻译这个多义词时就应该以注为准
,

取舍词义
,

这才能忠于作者的原意
。

注中说
: “

这只是生产关

系的法律用语
” ,

那么
,

我们来看这个多义词的哪

一个意义符合
“

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
” 。 “

所有

制形式
”
不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

,

显然不符合注

中的说明 ; “ 财产关系” 又不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

用语
,

也不符合注中的说明 ,
一

只有
“

所有权关系
,

才

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
,

恰好符合注中的说明
。

因此
,

在这一段话里
,

应该把这个多义词译为
“
所

有权关系
”
才是正确的

,

才符合作者的原意
。

但是
,

译者把它译为
“

财产关系
”
了

,

显然
,

这是误译
。

选

段话的正确译法应为
“
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

定阶段
,

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

或所有权关系 (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) 发生

矛盾
。 ” 这样译法

,

因为符合了作者原意
,

就使我

们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两段话不发生矛盾了
。

所以
,

我们不能以这个误译作为根据
,

说
“
财产关系只是

可

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
” ,

更不能以经济关系代换生

产关系
” ,

说
“
财产关系只是经济关系的法律用语

” 。

上述分析说明
,

一个是译文上的不恰当
,

一个是

对斯大林的
“
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抽的理娜上的错

误
,

这两者就是造成我们的一些民法书和其它的一

些书上
,

长时期以来
,

在生产关系
、

经济 关 系
、

财产关系这三个基本概念上
,

概念不清
,

自相矛盾

的主要原因
。

依法实事求是地判
,

明责任

—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处理一

起铁路运输赔偿纠纷案件的调查

北 中 经

编者按
:

这起纠纷案件审理得很好
。

虽然案件审理是在
《经济合同法 》

施行以

前
,

时间已过去一年多
,

但今天 了解一下审理情况
,

对于做好经济审判工作以至贯彻

《经济合同法 》 ,

仍然不无启迪
。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(以下简称中院经济庭 ) 在 19 81 年 1\0 月受理了一起不服

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
。

一审原告是江苏省武进县南夏墅公社养蜂场五分场 (以下简称养

蜂五场 )
,

被告是北京铁路分局三家店车务段 (以下简称三家店车务段 ) ,
案由是铁路运输中造

成蜜蜂死亡要求赔偿经济损失
。

一审法院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判决被告赔偿

经济损失
,

被告不服上诉
。

中院经济庭严格依法办事
,

同诉讼双方当事人一起学习铁路运输

规章
,

了解有关蜜蜂管理知识
,

实事求是
,

分析事故原因
,

判明是非责任
,

统一认识
,

最后

通过调解
,

基本维持一审判决
,

案件得到圆满解决
。

一
、

蜜蜂是怎样死亡的
: 厂

`
-

1 9 8 1年 6 月 24 日
,

原告人养蜂五场从南京浦口车站托运蜜蜂 250 箱
,

r·

装一辆敞车
,

运往

北京铁路分局三家店车站
,

、

随车派有六名押运人照料蜜蜂
,

于 份月27 日晨四点半到达三家店
.

车站
。

经车站货运员检查
, …
没有发现异常现象

,

车站那将蜂车调人停车线暂存
,

等待送入卸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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